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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税〔2021〕17 号 

'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财政局、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

局，省属各高等院校，省属各企业，中央驻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省罚没财物管理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〈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54 号，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!"#$%&'()*+,-./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

对《办法》的学习研究，准确理解和把握《办法》中各项规定要

求，特别是对新内容、新要求，要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执行，

并研究制定本地区罚没财物管理制度和办法，指导和监督本地区

罚没财物管理。 

全省各级执法机关要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

研究制定本单位罚没财物移交、保管、处置等操作规程和细则，

并自觉接受财政等部门的监督。 

0"12%&(345678)/根据财政部罚没财物监管

要求，省财政厅将在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中增

建山东省罚没物品监督管理系统，形成全省统一、各级各部门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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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罚没物品监督管理系统。 

山东省罚没物品监督管理系统运行后，全省各级执法机关应

在涉案物品认定为罚没财物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山东省

罚没物品监督管理系统上传罚没物品相关信息(不包括案情信

息)；原有罚没物品应在 3 个月内上传相关信息。各执法机关现

有涉案财物管理系统，应当逐步与“山东省罚没物品监督管理系

统”对接，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。 

9"#$%&'(:;<=>?@-./全省各级财政部门

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罚没财物处置、收入收缴等的监督，逐步

建立罚没财物处置审批和备案制度。 

省级执法机关应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每宗（批、件）被处置罚没物品预估变现金额在 100

万元以下的，由省级执法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按规定自行处置； 

（二）每宗（批、件）被处置罚没物品预估变现金额在 1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，由省级执法机关会同相关部门

处置后，于 15 个工作日内，报省财政厅备案。备案材料应包括

处置报告、处置物品清单、处置方案以及物品变现明细等。 

（三）每宗（批、件）被处置罚没物品预估变现金额在 500

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省级执法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处置方案，

报省财政厅审批。处置方案应包括处置申请、处置物品清单、处

置方式（拍卖方案）以及预估变现金额等。       

A"BC%&(3DEFGHI/除《办法》规定的其他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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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物品处置情形外，全省执法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物品应当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公开拍卖。 

（一）公开拍卖应当委托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规定的

具有相应拍卖资格的拍卖人（企业）进行拍卖，并在省政府或设

区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物拍卖人（企业）名录中，通过摇珠等方

式选择确定拍卖人（企业）。 

（二）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财政部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，

自行确定罚没物品拍卖保留价（底价）的确定方式。 

省级罚没物品的拍卖保留价（底价），由执法机关委托市级

以上价格认定机构进行价值鉴定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

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。 

J"KL%&(3:;MNOPQR/执法机关可通过政府

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委托第三方机构按规定进行罚没物品处置，相

关质量鉴定、商品检验检疫、拍卖佣金、评估、必要的修复等费

用可在政府购买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。 

罚没物品处置收入，扣除质量鉴定、商品检验检疫、拍卖佣

金、评估、必要的修复费用等与处置相关的直接支出后的余额，

作为罚没收入上缴。执法部门预算中已安排罚没物品处置专项经

费的，不得扣除处置该罚没物品的直接支出。 

S"TU%&VWXYQR/除以下情形外，罚没收入应按

照执法机关的财务隶属关系缴入同级国库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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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青岛海关驻各市海关、济南海关及驻各市（不含青岛）

海关取得的罚没收入（除缉私外），沿海各市海事局、山东消防救

援总队驻各地消防救援机构（不含青岛）取得的罚没收入，50%

缴入中央国库，25%缴入省级国库，25%缴入驻地方同级国库。 

（二）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、山东省通信管理局、山

东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及鲁中监察分局（驻济南）取得的罚没收入，

50%缴入中央国库，50%缴入省级国库。 

（三）国家外汇管理局驻各市中心支局（不含青岛）、山东省

煤矿安全监察局驻淄博、枣庄、济宁等市监察分局取得的罚没收

入，50%缴入中央国库，25%缴入省级国库，25%缴入市级国库。 

（四）山东省邮政管理局及各市邮政管理局、山东省各级气

象主管机构（不含青岛）取得的罚没收入，50%缴入中央国库，50%

缴入驻地方同级国库。 

（五）山东省烟草专卖局取得的罚没收入，全额缴入省级国

库；各市烟草专卖局（不含青岛）取得的罚没收入，50%缴入省级

国库，50%缴入驻地方同级国库。 

（六）青岛海关、山东省海事局、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、山

东省外汇管理局、山东省邮政管理局、山东省气象局、山东省烟

草专卖局等中央执法机关驻青岛市机构取得的罚没收入，省级不

参与分成。 

（七）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交办案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八）中央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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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"KL[\8]%&VW^_QR/纪委监委派驻（出）

机构、省属或市属高等学校纪检监察机构收缴的违纪违法所得以

及按规定登记上交的礼品、礼金等，具备条件的可以按规定自行

处置后，相关收入通过所在单位缴入同级国库；也可交由派出它

的纪检监察机关按规定处置后，相关收入由派出它的纪检监察机

关缴入同级国库。 

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收缴的违纪违法所得以及按规定登

记上交的礼品、礼金等，具备条件的可以按规定自行处置，也可

交由派出它的纪检监察机关按规定处置，相关收入由派出它的纪

检监察机关按规定缴入同级国库。 

`"KL%&VW^_HI/全省各级执法机关依法依规取

得罚没收入和罚没物品处置收入，应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执收项

目编码，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（电子），通

过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征收，将罚没收入及时

缴入相应级次国库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中央执法机关驻鲁

单位可申请参照本条规定执行，同级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做好执

收项目开通、票据领用等工作。 

a"TUbcde%&'()*QR/全省执法机关扣押的

涉案财物，有关单位、个人向执法机关声明放弃或无人认领的财

物，党政机关收到的采购、人事等合同违约金，党政机关根据国

家赔偿法履行赔偿义务之后向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、

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追偿的赔偿款等，经所在单位书面确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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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，可参照罚没财物管

理。公安机关依法收缴的赌资、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的本人所有的

工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资金等财物参照中央和

省罚没财物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f"KLghij/各市财政部门制定的罚没财物管理制度

和典型经验、做法以及问题建议等，应及时报省财政厅。k

f!"lmnopqrstu2/k

'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21年 8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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